
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投资能力风险责任人变更的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2号：

风险责任人》、《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司变更股权投资能力风险责任人的有关情况

报告如下：  

我司股权投资能力风险责任人中的原专业责任人徐永伟女士

变更为方立宇先生。徐永伟女士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交辞呈，公

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通过《核准徐永伟女士自 2019 年 9

月 1 日起不再担任中宏保险总经理助理暨首席投资官的职务》的

决议。因此，自 2019年 9月 1日起，徐永伟女士不再担任中宏保

险股权投资能力的专业责任人，由方立宇先生接任。方立宇先生

具备保险行业精算、财务和风险管理领域二十年以上的从业经历，

具备专业责任人的资质。我司风险责任人中的行政责任人仍为张

凯女士。以下为我司风险责任人的基本情况： 

一、风险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行政责任人：张凯，女，49 岁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。2016

年加入中宏保险，担任总经理。 

专业责任人：方立宇，男，49岁，工商管理学士学位。2010

年加入中宏保险，目前担任副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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